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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监事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王洁瑾，历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法务岗，原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

杨震中，历任浙江正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职员、海宁市明通

电子有限公司职员、海宁市国际商会职员，海宁市投资促进中心有限

公司职员，原任公司监事。

冯晓东，历任海宁市治江围垦指挥部下属海宁海洲水利工程公司

尖山围垦分公司、海宁幸宁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原任公司监事。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依据《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在董事会中设置审

计委员会，上一届相关人员同时免去，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在董事会中设置

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由 3名成员组成，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

事会的职权。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审计委员会由王云开、吴海飞、俞辉

组成。

（三）人员变动所需决策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事项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人员变更及修订公司章程为正常调整,不会对公司治理、日

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

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